
附件3

慈善组织注销清算审计资料清单

一、慈善组织注销清算审计资料清单
（一）综合类资料
1.慈善组织法人登记证书；（纸质版、电子版）
2.慈善组织关于清算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决议、清算组成员名单、清算方案、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的批准文件；（纸质版、电子版）
3.主管税务机关的税务注销证明资料；（纸质版、电子版）
4.慈善组织债权登记公告（报纸原件或截图）；
5.慈善组织成立验资报告及变更验资报告；（电子版）
6.慈善组织章程（纸质版、电子版）、协议及重大事项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会议纪要（电子版）；
7.慈善组织执行的财务管理、业务管理、采购管理制度、财产管理使用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工程建设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含薪酬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会计监督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整套单位内部管理制度；（电子版）
8.历年来的审计报告和税务鉴证报告；2025年慈善组织年度工作报告书（电子版）

9.清算说明、清算期间收支明细（注明收入来源或支出用途）（纸质版、电子版）
10.剩余财产接收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相关资质证明及接收协议（如有）（电子版）
11.其他相关资料。
（二）财务资料
1.慈善组织业务活动截止时点及清算截止时点的资产负债表；（纸质版、电子版）
2.慈善组织机构清算损益表；（纸质版、电子版）
3.慈善组织机构清算年度的科目余额表电子版（末级）、明细账电子版（含对方科目）、会计凭证（原件）序时账（电子版）；
4.清算基准日银行存款对账单复印件；（纸质版、电子版）
5.清算开始日的资产负债明细及盘点表；（纸质版、电子版）
6.慈善组织机构债权人、债务人清单（应包括名称、金额）；（纸质版、电子版）
7.清算资产的评估报告或非货币性资产变现价值确认书；重大资产处置合同和收款凭证（如有）（电子版）
8.经业务主管机关确认的清算财产分配表，属于直接登记类的慈善组织，报自治区民政厅确认；（纸质版、电子版）
9.慈善组织机构近三年的纳税申报相关资料；（电子版）
10.财务账套采集（由事务所提供数据采集工具，单位协助采集）；
11.审计对接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12.审计机构认为与清算有关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管理层声明书
（适用于注销清算审计）

祥浩（广西）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                  中国注册会计师：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委托贵所对本单位注销清算的财务会计报表及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清算审计，为配合贵事务所的审计工作，本单位就已知的全部事项作出如下声明：

1.本单位已依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编制会计报表，这些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与上年度保持一致，本单位管理当局对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2.本单位业已提供所有的财务及会计记录、理事大会、理事会会议记录以及有关的资料。

3.本单位业已提供全部关联方清单、关联方交易清单及有关资料，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均已作披露。

4.本单位提供的会计报表没有重大错报和漏报，所有重大的经济业务与会计事项均已按规定入账。

5.本单位所有财务承诺、或有事项、期后事项业已全部提供，并已在会计报表或其附注中调整或披露。

6.本单位确信：

6.1没有任何重大未预计的负债。

6.2没有任何重大未预计或未披露的可能诉讼赔偿、背书、承兑、保证等或有事项。

6.3没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而需要调整或披露的事项。

6.4在内部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或对会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管理人员或其他员工，没有舞弊行为。

6.5没有接到主管机关通知调整或改进会计报表的事情。

7.本单位各项资产完全属实，并按规定提取了必要的资产减值准备。

8.本单位对拥有的全部资产享有充分的所有权，以资产提供担保的情况已全部披露。

9.本单位严格遵守了合同规定的条款，不存在因未履行合同而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

10.本单位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是合理的，没有进行清算或大幅度缩减经营规模的计划或打算。

11.就审计报告日至会计报表公布日之间影响会计报表或附注的期后事项，本单位承诺在会计报表公布日之前及时告知。

                                （单位名称）         （盖章）

                                  单位负责人         （签章）

                              会计机构负责人         （签章）

                                               年    月    日

清算事项说明
一、基本概况
XX成立于2006年10月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50000        。业务范围：     。业务主管单位：    。由于    ，经XX第X届X次会员代表大会决议并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同意注销XX，实行清算。清算期自20  年  月  日开始，至20  年  月  日结束。
20  年  月  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由XX、XX等人组成，清算组负责人由XX担任，并于20  年  月  日向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报备。
二、清算的会计政策
1. 清算的依据
主要是依据《民法总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XX注销清算工作方案》的相关规定进行清算。
2.清算期间
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
3.清算财产的评估作价
清算财产未进行评估作价。
4.清算费用优先支付，包括：
(1)管理、变卖和分配社会组织清算财产所需要的费用；
(2)公告、诉讼、仲裁费用；
(3)在清算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其他费用。
5.清算财产的清偿顺序
(1)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公积金；
(2)国家税款；
(3)其他债务。
6.剩余财产的分配方法
支付清算费用，并清偿全部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相关规定对外捐赠。
三、清算情况
XX全部清算工作按照批准的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清算开始日账面资产总值  元，全部为货币资金，其中：现金账面余额  元，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元。固定资产原值  元，已提累计折旧  元。清算开始日账面负债总额  元，全部为应付账款，其中：应付款项-XX  元，应付款项-XX  元，清算开始日账面净资产  元。清算期间清算收入  元，其中：处置固定资产收入  元，为  款，银行账户存款利息收入  元,负债处理损益  元，为XX下拨清算资金用于支付XX费  元、银行账户销户手续费  元。

清算费用支出合计   元，其中：支付审计费  元，支付工会经费  元，支付XX费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元。清算结果：清算收益  元，偿还债务  元，其中：偿还XX  元、XX  元。清算终了日，XX资产净额  元，为清算清偿后的剩余资产，清算组按照《慈善法》和XX章程有关规定，经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捐赠给XX，并取得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剩余资产捐赠处置完毕后结束全部会计事项。清算终止日总资产为0元，总负责为0元，净资产为0元。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清算会计报表及其他所有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资料清算后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规定的保管要求和保管期限移交XX保管。
2、无未完结诉讼争议、其他对外担保及其他事项状况。
全体理事签名： 
 清算组成员签名： 
（清算单位公章）
二Ｏ二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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